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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42613.htm 1．甲在乙的画展中看中一幅画

，并提出购买，双方以一万元成交。甲同意待画展结束后再

将属于自己的画取走。此种交付方式属于( )。 A.现实交付 B.

简易交付 C.指示交付 D.占有改定 【答案】D 【考点分析】本

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标的物交付形式。标的物交付是指在买卖

合同中，出卖人将标的物转移给买受人占有。交付可分为现

实交付和拟制交付。前者指卖方将标的物直接交给买方控制

，由买方直接占有标的物。后者指标的物没有直接转移给买

方占有或者不需要实际转移占有，卖方只是将标的物占有的

权利转移给买方以代替实物的交付。故拟制交付又称象征交

付、观念交付。拟制交付又有三种方式：简易交付、指示交

付和占有改定。简易交付是指在买卖合同订立之前，买方已

经占有标的物，自买卖合同生效之日即为交付。《合同法》

第140条对简易交付作了规定。即“标的物在订立合同之前已

经为买受人占有的，合同生效的时间为交付时间。”指示交

付是指在标的物由买卖双方的第三人占有时，卖方将对第三

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买方，以代替标的物的实际交付。如把

提货单、仓单直接交给买方，即为指示交付。占有改定是由

双方当事人约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给买方，但标的物仍

然由卖方实际占有，买方取得标的物的间接占有，以代替标

的物的实际交付。如买卖双方订立买卖合同之后又订立租赁

合同，由卖方租赁标的物，则在租赁合同生效之日，标的物

即为交付。本题表明，买卖双方订立的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



成交)，但买方同意待画展结束后再将“属于自己的画取走”

，此种交付即为典型的占有改定。因此，只有D项符合试题

要求，其他三项排除。 【注意】我国《合同法》未对占有改

定作出规定，但并不影响当事人约定占有改定的效力。在占

有改定的交付方式中，注意与合同现实交付的区别。如果该

题改为“该画待画展结束后交付”，而不是“将属于自己的

画取走”，这就意味着该画的交付为现实交付，交付期限定

为画展结束后，该幅画的买卖合同将成立附期限合同。 2．

下列行为中属于民事代理的是( )。 A.代为书写遗嘱 B.代拟发

言稿 C.代买办公用品 D.代为主持会议 【答案】C 【考点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民事代理的认定。一种行为是否为代

理行为，可以通过民事代理的法律特征去认定。民事代理的

特征要求：第一，必须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后果；第二，必须

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和第三人进行活动；第三，必须是代理

人有独立的意思表示；第四，必须是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

受。结合四项要求分析本题所给选项，A项代为书写遗嘱中

，代书人没有独立的意思表示，也非和第三人进行民事活动

，不具备民事代理的第二、第三项特征，故该代书行为非民

事代理行为。B项代拟发言稿与代书行为类似，缺乏民事代理

的认定条件，故不符合题意。C项代买办公用品是代理人接

受委托和第三人卖方进行民事活动，符合民事代理的特征

。D项代为主持会议，因为其不能引起民事法律后果，不具

备民事代理的所有特征。总上，只有C项符合试题要求。 【

注意】民事代理虽然广泛适用，但有些事项不能代理。例如

，具有人身性质的立遗嘱、婚姻登记、收养等行为；法律规

定或当事人约定必须由当事人亲自为之的约稿、演出、授课



等行为；合同特别约定不得代理的行为。 3．在债的关系中( )

。 A.债权人、债务人都是特定的 B.债权人、债务人都不是特

定的 C.债权人是特定的，债务人是不特定的 D.债权人是不特

定的，债务人是特定的 【答案】A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

知识点是债的特征。民法上的债是指特定人之间请求为特定

行为的民事法律关系。该定义表明，债的首要特征是发生在

特定人之间。当债务人不特定时，债权人缺乏提出请求的对

象。因此，本题符合题意的选项为A项。 【注意】债作为一

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法律概念，不同于社会生活中所指的“欠

债还钱”中的金钱之债。不论是单一主体还是特定主体，债

权人债务人必须特定。 4．下列各项中属于孳息的是( )。 A.

树上的果实 B.未收割的庄稼 C.银行存款的利息 D.供热管道输

送的热力 【答案】C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孳息

的认定。孳息是因物或权益而产生的收益。孳息必须在原物

或权益上产生，必须与原物或权益分离独立，不是其组成部

分。本题备选答案中，A项树上的果实、B项未收割的庄稼都

表明孳息尚未与原物分离，即孳息尚未产生，故A项、B项不

属于孳息。C项银行存款的利息，自存款计息之日起，便与

原物发生分离，故C项符合试题要求。D项供热管道输送的热

力并非是供热管道所产生，缺少原物，故该热力也不构成孳

息。可见，本题正确选项应当为C项。 【注意】孳息有天然

孳息和法定孳息。前者是依照物的自然属性产生的收益，如

树上结出的果实，鸡生的鸡蛋；后者是依照法律规定产生的

收益，如房屋的租金、储蓄利息等。不论是哪一种孳息，认

定孳息时要求必须与原物分离，孳息作为一种独立的物而存

在。在将来的孳息尚未与原物分离的，应当是原物的组成部



分而非孳息。认定孳息的意义在于明确其所有权归属，如果

当事人就物的孳息未进行特别约定的，原物或原权益属于谁

，其孳息即归属于谁。 5．某公司生产了一种饮料，其注册

商标为“乐哈哈”。该公司同时又将“哈哈乐”、“乐乐哈

”作为该饮料的商标予以注册。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

，“哈哈乐”、“乐乐哈”为( )。 A.证明商标 B.联合商标 C.

防御商标 D.集体商标 【答案】B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

识点是联合商标。联合商标是指同一商标所有人将近似于其

主商标并使用于与主商标指定的商品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若

干商标申请注册而形成的系列商标的总称。注册联合商标的

目的是为了保护其驰名的主商标不被他人仿冒。本题所给的

选项中，证明商标、联合商标、防御商标和集体商标的特征

非常明显，容易混淆的可能就是B项联合商标和C项防御商标

。联合商标和防御商标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注册多个近似

商标禁止他人在相同商品上使用；后者是一个商标禁止他人

在不同的商品上使用。至于A项证明商标是证明某种商品或

服务的品质的商标，B项集体商标则与制造商标、销售商标同

类，是指由工商业团体、协会或者其他集体组织的成员所使

用的商标。结合试题要求，只有B项正确。 【注意】在联合

商标中，使用在商品上的只能是主商标，与主商标近似的副

商标不能只能申请注册，却不能用于自己的商品上。其目的

只是禁止他人把副商标使用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造成公

众混淆或误认。考生还需要注意，我国允许注册文字、字母

、图形商标及其组合商标，如海尔商标同时注册的是字

母Haier。字母商标和文字商标不是联合商标，都是主商标，

可以同时应用于商品上，作为联合商标的副商标是不能用于



商品上的。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